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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需求（服务类）
以下内容可根据项目情况自行修改

一、项目概况

1、项目简介：

静配管理系统维保服务

项目联系人：李炯岑　联系电话：18723866628
项目金额:

	项目名称
	最高限价

（万元）
	成交供应商数量（名）

	静配管理系统3年期维保服务
	5.7
	1


3.供应商特定资格要求:

　　无

二、采购项目参数要求
　服务要求：

　（一）供应商应确保软件系统的正常运行，系统可用性达到99.95%以上。

（二）供应商应按照国家相关标准和行业规范进行维保服务，确保服务质量。

（三）日常运维

1、定期巡检：定期对系统的运行状态进行巡检，包括操作系统、数据库、软件系统等。

2、日志记录：记录系统的操作日志、错误日志等，以便于问题追溯和故障排查。

3、数据备份：定期备份系统数据进行本地备份，确保数据的安全性和可恢复性。

4、性能优化：定期对系统进行性能调优，提高系统的运行效率和响应速度。

（四）安全管理

定期主动修补系统漏洞或按采购人需要修补系统漏洞，确保系统的安全性。

（五）版本升级

1、根据业务需求和技术发展，免费对系统进行版本升级，以提高系统的功能和性能。

2、若因国家政策调整需修改软件功能，供应商应免费进行相应改造升级。

3、在升级过程中，确保数据的完整性和系统的稳定性。

（六）技术支持和培训

1、为用户提供技术支持服务，解决用户在使用过程中遇到的问题。

2、提供培训服务，帮助用户更好地使用和维护系统。

（七）响应要求和故障处理
1、供应商应当为采购人提供7*24小时电话响应（一般情况维护服务5*8小时响应，紧急情况无论周末或节假日均保证24小时随时响应）。

2、供应商应有系统应急恢复预案，以便在系统发生故障或灾难性事件时能够迅速恢复运行。

3、供应商应在接到采购人故障通知后及时响应和解决。

（1）对于一般故障，供应商应在12小时内解决。

（2）对于重大故障，供应商应在2小时内解决，若2小时内无法解决时应提供行之有效的应急措施；对于必须派人现场解决的问题，供应商在收到采购人通知后，24小时内到达现场；因不可抗力在24小时内不能解决的，由采购人、供应商根据实际情况协商确定恢复时间。

三、服务期限、服务地点及验收方式

（一）服务期限：中标通知书发出后20天内签订合同，服务期限3年。

（二）服务地点：丰都县人民医院

（三）验收方式：根据招标文件要求业主自行组织验收。

四、报价要求

（一）本次报价须为人民币报价。报价费用包干使用，其对应的费用包括完成本项目全部工作的附加工作、额外工作等所有工程内容及完成此工作内容而必须的各种主要、辅助工作，包括但不限于完成全部工作所需的劳务费、措施费、成果审查费、专家评审费、技术服务费、加班费、办公设施费、通讯费、交通费、检测仪器设备的使用费、管理费、保险、税费、利润及风险费等所有一切费用。因成交供应商自身原因造成漏报、少报皆由其自行承担责任，采购人不再补偿。
五、付款方式

供应商完成上一周期（年）维保服务后，采购人向供应商支付中标金额的三分之一，3次付清。付款前供应商应向采购人出具等额的合法有效发票。

六、知识产权

采购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使用投标人提供的货物及服务时免受第三方提出的侵犯其专利权或其它知识产权的起诉。如果第三方提出侵权指控，中标人应承担由此而引起的一切法律责任和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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